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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潘骞合肥报道 安
徽省环保厅会同省财政厅近日印
发修订后的《安徽省环境违法行
为有奖举报办法》。举报奖励办
法修订后，奖励额度大幅提高，由
300 元 ~3000 元 人 民 币 提 高 到
1000 元~10万元人民币。

举报的违法行为包括超标排
放污染物，通过暗管、渗井、渗坑、
灌注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
物，非法倾倒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被责令限制生产、停产
整治后拒不执行，在饮用水水源
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违法排放、倾倒、处置污染物等。

举 报 人 可 采 用 12369 电 话 、
信函、网络、来访等多种方式进行
举 报 。 举 报 内 容 必 须 真 实 、客
观。举报时应当提供违法企业名
称、地址、违法行为及发生地等基
本信息，鼓励举报人提供能够证
明举报事实的视听材料等证据。

公民举报的，应当提供本人
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
等信息。

法人和其他组织举报的，应
当提供机构信用代码证复印件或
在民政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进行
合法登记、注册的有效证件材料
复印件，并提供联系人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信息。

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实施奖励工作。对举报人的奖
励，由对环境违法行为作出处理
决定的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
举报案件属实，符合奖励规定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案件办结后
15 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通知
举报人领取奖金。

举 报 人 自 接 到 通 知 之 日 起
30 日内，向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当
面递交或邮寄身份证件、机构信
用代码证和银行账户等有关材料
复印件（真实性由举报人负责）。

委托他人领取的，还应当提
供授权委托书和受委托人的身份
证明复印件。逾期未提供的，视
为自动放弃。

本报记者崔万杰银川报道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的整
改要求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委、市政府部署安排，为充分发挥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环境污染违法
犯罪职能作用，银川市公安局近
日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近
半年的打击污染环境违法犯罪专
项行动，并在全市范围内有奖征
集环境违法线索。

据 了 解 ，此 次 专 项 行 动 从
2018 年 6 月 25 日~12 月 20 日，将
重点打击企业、个人有实施以下
环境污染违法犯罪行为的：

违反《刑法》《环境保护法》《水
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的情节严重的违法排污行为。

非法开采破坏生态环境等其
他严重危害环境安全的违法犯罪
行为。

通过暗管、渗坑、灌注或者篡
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
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
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

建设项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
响评价，被责令停止建设，拒不执
行的。

违反法律规定，未取得排污
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被责令停止
排污，拒不执行的。

违反国家规定，储存、使用、处
置毒害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的。

银川市公安局邀市民主动监
督、举报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对举
报反映的线索，警方将及时组织
核查，一经查实将对提供破案的
线索人予以奖励。有奖举报电话
12369 或 0951-2176730（银 川 市
公安局环境和食品药品安全保卫
分局值班室电话）。

银川警方有奖征集
环境违法线索
重点打击 6类

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安徽修订环境违法行为
有奖举报办法

奖励额度最高
提至十万元

损害生态环境 赔了128万
南通首例个体损害生态环境赔偿经司法确认生效

本报通讯员王浩 徐泽余 王晓娣

本报见习记者韩东良通
讯员张继龙连云港报道 江苏
省人大代表、连云港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蔡绍刚日前在江
苏省人代会上提出建议：完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还百
姓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鉴于被告的经济能力
不足以赔偿全部的环境修复
费用，我们创新引用了劳役代
偿，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家树立

‘一案一修复’的生态司法理
念。”蔡绍刚说，连云港法院自
2017年在生态修复性司法模
式上积极探索，已形成了效果
显著的连云港经验。

近年来，江苏法院系统环
境资源审判工作一直走在全国
前列。蔡绍刚认为，虽然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已在全国试
行，但目前各地的规定还是比
较零散，并不统一。“对于资金
来源应该要有相应的法规来明

确，资金来了谁来管、账户建在
哪儿，目前全国不统一，资金的
使用范围也不明确。”

蔡绍刚建议，建立健全
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的管理、
使用、监督制度，确保资金用
于 受 损 生 态 环 境 的 修 复 工
作。其中，特别要加强监督
制度的顶层设计，通过法规
来保证赔偿资金用于对应案
件涉及的损害修复。

针对这份建议，目前江
苏省人大已开始进行相关的
调研工作。

蔡绍刚表示，他也将进
一步进行思考与实践，不断拓
展恢复性司法的方式，推动立
法工作尽快落实。“比如大气
污染很难恢复性司法，大气赔
偿资金怎么确定？对我们而
言，通过拓展恢复性司法的方
式，进一步探索，这样也能丰
富省人大立法的内容。”

江苏省人大代表建议完善赔偿制度

确保资金用于受损生态环境修复

本报记者高岗栓太原报道
山西省太原市首例刑事附带民事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日前在杏花岭
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太原市人
民检察院组织全市民事检察人员
进行现场观摩学习。

2017 年，被告人李某为建设
“世外桃源种养殖”项目，在未经
立项审批、未办理建设项目使用
林地审核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
自改变林地用途，于当年 5 月 23
日、24 日、27 日在杏花岭区小返
乡后沟村建华自然村以南处，雇
用铲车、挖掘机,将高处林铲平，
填埋入沟谷，破坏地形地貌。

在相关部门通知停工后李某
仍持续违法行为，造成 8.39 亩防
护林地毁坏，包括一般公益林和
重点公益林，使国家财产和社会
公共利益受到损失。

庭审中，杏花岭区法院合议

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围绕起诉
书指控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杏
花岭区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起诉
人，以多媒体方式向法庭出示了
李某实施侵权行为、造成林地生
态功能破坏、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的相关证据。

同 时 ，依 据《刑 事 诉 讼 法》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还向法
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
讼，请求法院判令李某在被破坏的
林地通过栽种树木等方式恢复相
应生态功能，或支付植被恢复费
3.3 万余元。并以此为契机，当庭
对被告人进行法治宣传教育。

被告人李某当庭表示对侵权
事实认可，对证据没有异议，并对
侵权行为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造成的损害表示道歉，愿意承担
公益诉讼起诉书所要求的侵权责
任，取得了良好的庭审效果。

本报记者喻妙 通讯员冯家
园 李翠随州报道 湖北省随州广
水市人民检察院公诉广水市长岭
镇政府垃圾填埋场污染治理不彻
底、不依法履职案近日在该市法
院开庭。经审理，长岭镇政府败
诉 ，被 责 令 6 个 月 内 消 除 污 染 。
此前，该市余店镇也因此败诉。

长 岭 镇 和 余 店 镇 政 府 在 建
设、使用垃圾填埋场过程中，造成
了环境污染，群众意见很大，多次
向镇政府提出诉求未果。

去年 9 月，广水市检察院在
履职调查中决定“替民告官”，对
两镇提出诉前检察建议，建议两
镇完善垃圾填埋场污染防治设
施，消除对周边环境影响。

之后，广水市检察院调查回
访发现，长岭镇政府仍未有效治
理 垃 圾 污 染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仍
受破坏。同时，由省人民检察院
指定管辖，余店镇案移送鄂州市
华容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该
院跟踪回访发现，余店镇也未认
真履职尽责。两院随即向当地法
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将两镇政
府告上了法庭。

今年 6 月 8 日，华容区法院开
庭审理此案，广水余店镇镇长严
春才坐上“被告席”。

公诉双方经过举证、质证、辩
论，法庭当庭宣判，确定余店镇的
行政行为违法，责令该镇政府在
判决生效后 6 个月内实施综合治
理，消除污染。

广 水 市 人 民 法 院 开 庭 审 理
后，依法判决长岭镇政府败诉，该
镇服判并表示不上诉。

随州两起“替民告官”的环境
案件胜诉，对城乡垃圾无害化处
理工作影响深远。随州市住建委
村镇科科长蒋立军说，这给乡镇
承担起垃圾治理主体责任敲响了
警钟，也会加速镇级垃圾填埋场
无害化建设的步伐。

据悉，随州市各乡镇政府闻
讯而动，加大资金投入，按照无害
化处理的标准，建设渗滤液收集
池、打通导气孔、多层覆盖等。随
州、广水市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垃
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逐步推
动镇级垃圾填埋场封场。

广水市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
官彭毅表示，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
案件集中反映了检察权、行政权的
良性互动，形成环境公益保护合
力，协力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实现了促进依法行政、保护社会公
益、服务地方发展、办好民生实事
的“共赢”。

太原首例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开庭
或栽树恢复生态功能，或支付修复费3.3万余元

垃圾处理不得力 镇政府成被告

随州检察官“替民告官”案胜诉

司法审判

本报记者吴殿峰哈尔滨报道 黑龙江
省公安机关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今年上半年，全省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
境资源刑事案件 509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566人，破案率同比提高 43.8%。

黑龙江省公安机关专门部署开展打击
破坏环境污染犯罪“清水蓝天”行动，重点
打击整治污染环境、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
用地、非法捕捞等违法犯罪，集中整治江河
流域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活动。

案例一：设备动手脚数据全伪造
1 月 3 日，省公安厅接到省环保厅移送

案件：哈尔滨市松北区供排水有限公司松
浦污水处理厂涉嫌污染环境。

省公安厅第一时间上报公安部，此案
被公安部列为 2018 年“清水蓝天”行动第
一批督办案件。

2 月 26 日，哈尔滨市公安局食药环境
和旅游城管保卫支队开始立案侦查。

经查，松北供排水有限公司松浦污水
处理厂为降低运营成本，达到环保验收标
准，总经理王某一指使厂长郝某元、副厂长
王某刚等，非法制作总排水口“水槽”隔绝

正常排放污水，调制干扰自动监测设施采
样，使上传到国家环境监测计算机信息系
统的监测数据保持达标，并按月编造虚假
监测数据，上报环保、水务等监管部门。

这个厂 12 座污水处理核心设备中，仅
4 座正常投入使用。自 2012 年 6 月 5 日以
来，其排放的污水始终处于未达标状态，非
法排放污水量十分巨大，严重污染环境。
目前，王某一、王某刚等 4 人已被拘捕，案
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案例二：在已关闭煤矿内非法盗采原煤
2017年 8月，双鸭山市公安局食药环侦

支队在工作中获得线索：有人利用已关闭
的宝清县朝阳乡得宝煤矿非法盗采原煤。

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初步掌握了
拉运原煤的车辆号牌及两处销赃地点信
息。9 月 19 日，得知煤矿正在生产后，民警
立即对该煤矿进行突击检查，当场抓获犯
罪嫌疑人庄某福、钟某鹏等 4 人。当场查
扣押钩机、铲车、翻斗车等作案工具，原煤
6800 余吨。

经查明，自 2017 年年初以来，犯罪嫌
疑人在采矿许可证被注销的情况下，依然

在得宝煤矿非法盗采原煤 5 万余吨，涉案
金额 330 余万元。目前，案件已由检察机
关提起公诉。

案例三：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90余吨
2017 年 11 月 8 日，安达市公安局获得

线索：有人在安达市卧里屯镇西青村非法
加工处置带有石油污迹的塑料部件，已经
造成环境污染。

经安达市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量工
作查明，犯罪嫌疑人李某自 2015 年以来，
以每吨 2000 元的价格从大庆市采油一厂
物资供应站收购油井抽油杆废塑料定位扶
正器，而后在安达市卧里屯镇西青村的平
房院内进行高温加热清洗，再出售给河北
省某塑料废品个体加工点。

加工过程中，李某将清洗下来的油污
全部排放到租用平房院外的空地里，经鉴
定，带油污的油井抽油杆废塑料定位扶正
器为危险废物，李某在没有资质的情况下，
已非法处置危险废物 90 余吨，对土壤造成
严重污染。经法院审判，李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 1 年，缓期两年执行，并处罚金 5000
元，追缴违法所得 1万元。

集中整治江河流域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等活动

黑龙江公安上半年抓获犯罪嫌疑人566人

本报记者王双瑾西安报道
陕西省西安市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近日同时公开宣判了两起环境民
事公益诉讼案。这两起案件均是
由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出庭以公益
诉讼人身份提起诉讼的。

一起案件是被告肖兆红、周
河工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一案，另一起是被告刘凯强、随高
攀土壤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
案。这也是陕西省首例公开宣判
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被告
将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

据了解，2012 年 6 月,肖兆红
在西安市谭家街办下水腰村租赁
场地私开电镀厂,进行金属品电
镀加工,并将电镀作业产生的大
量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私挖的
渗坑中。2014 年初肖兆红又雇
用同乡周河工到该厂工作,负责
镀锌等,其前后参与非法施工 5个
月。2015 年 7 月 16 日，西安市环
保局、市公安局处置突发事件支
队浐灞大队在进行联合执法检查
时,发现肖兆红、周河工的违法排
污行为,将两人当场抓获。

经西安市环境监测站监测,
该厂渗坑内污水总锌含量、总铬
含量均严重超出国家排放标准,
下渗地下 13.4 米以内,径渗地下
9.48 米以内,测算出士壤污染体
积在 4424.04~5308.84平方米。

2016 年 5 月,西 安 市 灞 桥 区
法院以犯污染环境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肖兆红、周河工有期徒刑一
又三个月和有期徒刑一年。

在另一起案件中，2015 年 3
月始,刘凯强、随高攀在相邻地点
共同出资租赁场地,也私开了一

电镀厂。二被告在未采取环保措
施的情况下进行电镀加工,经检
测 受 污 土 地 面 积 在 254.16 米 ~
304.99 平方米之间。2015 年 7 月
被查获。2016 年 5 月,被告人刘
凯强、随高攀因犯污染环境罪被
西安市灞桥区法院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

目前 4名被告人均刑满释放。
刑事判决生效并执行后,土

壤污染的后果仍然持续,公共利
益受侵害的状态仍在继续。根据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2017 年 6
月，西安市检察院向西安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
讼,要求判令 4被告进一步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

今年 3 月 6 日,西安铁路运输
中级法院分别开庭公开审理了这
两起性质相同的案件。

在法庭上公益诉讼人分类出
示了多组证据,分别就被告侵权
行为与损害后果因果关系、选择
判令被告承担生态环境修费服用
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主张的生态
修复费用的事实及法律依据,向
合议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委
托西安环境测评中心两名专家出
庭作证,向法庭阐述治理费用的
计算方法及依据等。

法庭经审理,全部采纳了检
察机关出示的证据。

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随后
判决被告肖兆红、周河工以承担
连带责任的形式分别赔偿生态环
境 修 复 费 用 3659200 余 元 和
548800 余元，另一案件判决被告
刘凯强、随高攀共同承担赔偿生
态环境修复费用 253300 余元。

刑事追责后仍需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

陕西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宣判

在 江 苏
省 南 通 市 环
保局、海安市
环保局、市检
察院、市法院
以 及 白 甸 镇
人 民 政 府 的

共同见证下，随着韩某在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书上签字按印，
一份 128 万多元的赔付协议终
于在海安市环保局签订，并经司
法确认后，正式生效。

据在场的南通市环保局法
规处处长刘华军介绍，这是全市
首例个体损害生态环境赔偿经
司法确认案，具有典型引领作
用。

据 了 解 ，2017 年 1 月 9 日 ，
群众举报犯罪嫌疑人韩某擅自
在海安市白甸镇丁华村华舍 1
组从事不锈钢酸洗加工。

案情重大，海安市环保局随
即介入调查。同年 2 月 17 日、2
月 20 日、3 月 6 日，执法人员检
查发现，韩某酸洗加工点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有毒酸洗废水处
理不规范，通过渗坑排放。

经海安市环境监察大队调
查后初步认定，韩某酸洗加工点
自 2016 年 12 月初投入生产，通
过渗坑排放的酸洗废水镍和氟
化物超标，已经污染了水体和周
围的土壤。

为了查实韩某排放酸洗废
水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
和危害，海安市环保局委托具有
检测资质的江苏环保产业技术
研究院股份公司对污染场地进
行取样调查。

该公司调查后出具了《海安
市白甸镇“韩某涉嫌污染环境
案”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报
告》，该报告载明，韩某加工点产
生的酸洗污泥属于《国家危险废
物名录》（2016）HW17 表面处理
废物：金属和塑料表面酸（碱）
洗、除油、除锈、洗涤、磷化、出
光、化抛工艺产生的废腐蚀液、
废洗涤液、废槽液、槽渣和废水

处 理 污 泥（废 物 代 码 ：336 －
064－17）具有腐蚀性或毒性的
危险废物。

因此，可以判别韩某加工点
产生的酸洗废液及中和处理后
沉淀在池内的污泥是具有腐蚀
性或毒性的危险废物，势必对周
边土壤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期 间 ，受 海 安 市 环 保 局 委
托，由白甸镇政府先后垫资完成
了场地调查、取样检测、公开招
标有资质处置危废单位、危废清
运处置等工作。

依据中办、国办去年底发布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方案》以及《南通市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规定，韩某须支付此次鉴定费用
40600 元 ；应 急 处 置 费 用 10978
元 、固 体 废 物 处 置 费 用
1079523.12 元 、事 务 性 费 用
155000 元，合计 1286101.12元。

韩某先行支付 5 万元，规定
日期前支付 40 万元，余款分 4 年
还清。韩某所请的两个担保人
也到现场在协议书上签字承诺，
如期归还欠款。

同时，该协议经海安市人民
检察院支持申请司法确认，海安
市人民法院予以受理。

经海安市人民法院审理，确
认该协议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且
双方当事人理解所达成协议的
内容，自愿接受因此产生的法律
后果，一致同意由人民法院通过
司法确认程序赋予该协议强制
执行的效力。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九十四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三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定，作出（2018）苏 0621 民特
40 号《民事裁定书》，确认申请
人海安市白甸镇人民政府、海
安 市 环 保 局 、韩 勇 某 于 6 月 1
日签订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
议的效力。

至此，南通首例个体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尘埃落定。

法治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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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雨季的到来，
一些企业在雨水的掩护
下偷排废水，对水环境
造成污染。为防止沿河
企业借雨偷排，山东省
招远市环境执法人员加
大对辖区界河两岸排污
口的巡查力度，严厉打
击偷排偷放等环境违法
行为。

图为执法人员冒雨
夜查企业排污口。

郝海庆王文硕摄

有奖举报

图为韩某在海安图为韩某在海安
市环保局按下了手印市环保局按下了手印。。


